
材料科学实验教学中心运行管理办法 

 

 为加强材料科学实验教学中心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满足省级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要求，不断提高中心运行质量，提高实验教学水平，

参照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教备[1995]33

号）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科技部、财政部 2008），

制定本规范。 

一、体制与管理 

 1、材料科学实验教学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由攀枝花学院

批准建立。 

 2、“中心”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以院为主，内部实行主任负

责制。“中心”设中心主任、副主任各一名。主任由学院分管实践教

学的副院长兼任，副主任由学校聘任。 

 3、“中心”设立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和实验教学条件保障组，

分别由“中心”主任和副主任作为负责人。其中，实验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要负责审定教学改革方案，指导实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编制

与修订，督导实验教学，检查实验教学质量，协助主任组织中心教师

的考核。实验教学条件保障组又由资产管理员及实验安全与卫生监督

员、实验课程教学课组组长组成，主要负责协调和统筹安排“中心”

的教学资源，监督实验室安全与卫生。 

 4、“中心”下设多个实验室，实验室设主管，具体负责实验室

的日常管理、教学实验活动的开展。 



 5、按照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每学期设置数个实验课程教学课组，

各课组设组长 1名，由“中心”实验教学指导委员会选聘，负责各课

组的教学工作和教研活动；每个教学课组由专兼职的教授、副教授、

讲师和实验技术人员组成。 

二、中心工作人员 

 1、“中心”工作人员包括中心主任、副主任、实验技术/管理人

员、实验指导教师及其他在实验室中工作的人员。 

 2、“中心”主任负责编制“中心”的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和

检查执行情况；领导并组织完成教学任务和各项科研任务，在保证完

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和技术开发，开展学

术、技术交流活动；领导并组织完成仪器设备的管理、维修、计量及

标定工作，使仪器设备经常处于完好状态。组织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

和自制工作。搞好“中心”的科学管理，惯彻、实施有关规章制度。

领导“中心”各类人员的工作，制定岗位责任制，负责对“中心”专

职实验工作人员的培训及考核工作。负责“中心”精神文明建设，抓

好工作人员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定期检查、总结“中心”工作，

开展评比活动等。“中心”副主任协助主任履行上述职责。 

 3、实验室管理人员由实验技术人员兼任。管理设备器材要定期

清点、核对，做到仪器设备帐、卡、物相符，材料、低价易品领用记

录准确、清楚。掌握本室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操作使用方法，定

期进行维护保养。保持仪器设备技术状态良好，存放整洁有序。新到

仪器设备要认真组织验收，及时安装、调试、投入使用。认真收集整



理实验室工作的基本信息，按时报有关资料、报表。切实做好实验室

的安全防范工作，防水、防火、防盗、防破坏。经常保持实验室环境

的整洁。 

 4、“中心”设兼职资产管理员一名，负责管理“中心”的教学

资源，落实“中心”的各项采购计划，落实 “中心”的仪器设备与

实验室维护、使用和报废等的管理制度。 

 5、“中心”设兼职实验安全与卫生监督员一人，负责按本办法

“五、设施与环境安全”要求经常进行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并组织实

施。 

 6、“中心”设兼职档案管理员一人，负责管理“中心”工作档

案（如人员工作和考核记录、设备运行及维修记录、学生实验情况记

录等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如设备使用说明书、实验指导书等）及

其他必要的资料。 

 7、实验指导教师应认真执行“材料科学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

操作规程”。 

三、资产管理 

    1、“中心”实行资产统一管理调配，资源协调共享办法，对实验

设备和实验耗材统一采购、统一管理、集中使用。 

 2、实验室仪器设备由实验室主管专人管理，负责对仪器设备进

行登记、核对、验收，做到帐、卡、物相符；负责按国家技术监督局

有关规定，组织定期对贵重、精密仪器设备的性能、指标进行检定和

校准； 



 3、单价 2000 元以上仪器设备均应建立技术档案。对单价 5 万

元以上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操作者应认真填写“实验室设备运转

记录表”； 

 4、仪器设备出现异常，操作者应填写好“设备异常情况记录表”

并及时上报处理 ； 

 5、实验课程教学课组，审核各实验的采购计划，报中心批准后

组织实施采购计划。 

四、实验教学 

    1、实验教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制定“实验课教学质量标准”

并实施实验教学质量监督与考核。同时采用“一帮一”、教研活动、

示范课和同行相互听课等方式稳步提高实验课教学质量。 

 2、凡开设的实验都应有相应的实验教学大纲，并编制实验教材

或实验指导书。 

 3、每一个实验项目均应规范管理，校学院要求填写“攀枝花学

院实验项目卡”。 

 4、首次开设的实验应由指导教师试做，并做好“试做实验记

录” ；根据试做情况，实验指导教师应认真备课，编写实验教学教

案，必要时还应编写实验课讲义。 

 5、每一次实验均应认真填写“攀枝花学院实验室教学实验记录

表”。 

 6、每一组实验均应有实验指导教师签字认可的实验数据原始记

录，每一个参加实验的学生均应上交一份独立完成的实验报告，实验



指导教师应对每一份实验报告认真批改、评分。 

 7、实验项目教学结束后，实验技术人员及实验指导教师应向“中

心”提交规定的材料。 

 8、实验室专兼职教师均应积极参加实验研究（含实验教学法、

实验技术、实验装置的改进研究）。 

五、设施与环境安全 

 1、学生实验用房应无破损，无危漏隐患，门、窗、玻璃、锁、

搭扣完整无缺，墙面脱落或污损直径不得超过 3cm，实验台、凳、架

应无破损； 

 2、实验室的通风、照明、控温等实施应完好，电路、水、气管

道布局安全、规范； 

 3、实验室应有防火、防爆、防盗、防破坏的基本设施和措施； 

 4、实验操作室、办公室、值班室应分开，实验室及走廊不得存

放交通工具及其他生活用品等物品； 

 5、高压容器存放应合理，易燃与助燃气瓶应相隔 10m以上且远

离明火 10m以外； 

 6、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应有许可证、上岗证；使用有害射线的

有超剂量检测手段；对易燃、剧毒物品有领用管理办法； 

 7、实验室应有三废（废气、废液、废渣）处理措施，噪音小于

70分贝； 

 8、整洁卫生：与实验室无关的杂物清理干净。实验室家具、仪

器设备整齐；桌面、仪器无灰尘；地面无尘土、无积水、无纸屑、无



烟头等；室内布局合理，墙面、门窗、天花板及管道、线路、开关板

上无灰尘及蜘蛛网。 

 

材料科学实验教学中心      

                                     2009年 3月 15日     


